嘉義縣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申請查定表

壹、申請者基本資料           ＊依規定每人每年最多可申請二項，最高補助二萬元整
	申請補助者姓名
	
	出生

年月日
	年  月  日
	身分證

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身心障礙

類別等級
	障    度
	生效日
	年  月  日
	申請日期
	年  月  日
	簽章
	

	
	
	需重鑑日
	年  月  日
	
	
	
	

	住址
	鄉     村           路

鎮     里    鄰      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

市                  街
	電話
	

	代理人姓名
	
	與申請人關係
	
	身分證字號
	

	住址
	鄉    村           路

鎮    里    鄰     街 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樓

市               
	電話
	


貳、申請要項(鄉鎮市公所)
	申請

項目
	
	應

備

文

件
	□1.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乙份。    □6.特製三輪機車駕照及行照影本、

□2.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乙份。    照片各乙份。

□3.申請人及廠商切結書        □7.低收入戶證明書。

□4.統一發票或收據(三個月內)  □8.中低收入戶證明書。(人工電子耳用)
□5.身心障礙鑑定醫院診斷書。  □9.相關治療師評估報告。

□10.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
	

	購買

金額
	
	
	

	
	
	
	


參、審核(縣府)
	1、 □符合補助標準

    □生活
輔助器具類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補助金額新台幣        元   □一般戶

□復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低收入戶

    □人工電子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中低收入戶

    本案經核定之補助金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元整  合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元
二、請補正資料：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□不符合補助規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核章
	承辦人
	課長
	副局長
	局長

	
	
	
	
	








